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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 函
地址：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
承辦人：專員 傅吉毅
電話：03-3322101#7321
傳真：03-3342906
電子信箱：10039808@mail.tycg.gov.tw

受文者：桃園市中壢區大崙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21日
發文字號：府人力字第112004348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376736800A_1120043487_ATTACH1.pdf、

376736800A_1120043487_ATTACH2.pdf、376736800A_1120043487_ATTACH3.pdf、
376736800A_1120043487_ATTACH4.pdf)

主旨：有關銓敘部函知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2條業經總統於民國

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一案，請查照。

說明：依本府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2年2月17日部法三字第

1125538827號函，並檢附原函影本及附件各1份。

正本：本府所屬機關學校(不含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公所、桃園市復興區民代表
會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20001124

■■■■■■人事室 ■■■■■■■112/02/21 11:46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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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 函
地址：116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傳真：02-82366497
承辦人：陳宣安
電話：02-82366499
E-Mail：sachen@mocs.gov.tw

受文者：桃園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2月17日
發文字號：部法三字第1125538827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1.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2條修正條文、2.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2條修正總說明、3.公

務人員任用法第22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112Z02D021166_ABK_112D2005916-01.
pdf、112Z02D021166_ABK_112D2005917-01.pdf、
112Z02D021166_ABK_112D2005918-01.pdf)

主旨：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任用法)第22條業經總統於民國

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檢附修正條文、總說明及對照表

各1份，上開修正條文已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7646期(另見

總統府網站：https://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

統)，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旨揭條文業經總統112年2月15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10671

號令修正公布，並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www.

mocs.gov.tw/法規動態項下。

二、旨揭條文係自公布日施行，主要係增訂第2項至第4項，規

定高等考試各級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以下簡稱高普

初考)、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以下簡稱地方特

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以下簡稱身障

特考)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以下簡稱原民特

考)及格人員，實際任職達公務人員考試法所定3年(高普初

檔　　號:
保存年限:

5

1O1120000993

■■■■■■人力科 ■■■■■■■112/02/18 08:49

■■■■■■■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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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6年(地方特考、身障特考及原民特考)限制轉調年限

三分之一，因現職機關所在地與3足歲以下子女實際居住地

未在同一直轄市、縣(市)，為親自養育該子女，得調任至

子女居住地之機關，不受原轉調機關範圍限制，且原服務

機關就該指名商調應優先考量。至公務人員如擬依上開規

定調任，仍應依該條第1項本文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

定，按公務人員陞遷法規，透過參加各機關辦理之公開甄

選等方式調任其他機關職務。

三、另日後各機關實務如遇有公務人員刻意安排子女居住地據

以調任，或其他窒礙情形，得適時函知本部，俾利本部蒐

集相關案例，適時作成相關解釋。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
副本：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含附件)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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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修正第二十二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15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10671 號  

第二十二條  各機關不得任用其他機關人員。如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調之。但指

名商調考試及格人員時，仍應受第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

限制。 

高等考試各等級考試、普通考試、初等考試、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

人員考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

民族考試（以下簡稱原住民族特種考試）及格，依各該考試法規受有轉調

機關限制人員，同時具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者，為親自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女，得於限制轉調期間內，調任至該子女實際居住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之其他機關服務，不受原轉調機關範圍之限制，並以調任一次為限： 

一、因現職機關所在地與三足歲以下子女實際居住地未在同一直轄市

、縣（市），有證明文件。 

二、實際任職達公務人員考試法所定限制轉調期間三分之一以上。 

各機關依前項規定商調公務人員前，應就其子女年齡及實際居住地查

明符合規定後，始得辦理指名商調。原服務機關就該指名商調應優先考量。 

依第二項規定調任之人員於各該考試法規所定原限制轉調期間內再轉

調時，以調任至原指名商調機關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原考試法規得

任用之機關為限。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二條修正總說明 

公務人員任用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七十五年四月二十一日公布，

七十六年一月十六日施行後，曾歷經十四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一

年五月二十五日修正施行。茲為因應少子女化問題，營造養育子女之友

善職場環境，爰於本法第二十二條增訂在限制轉調期間之公務人員為親

自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如符合一定要件，得調任至子女實際居住地之

機關，不受原轉調機關範圍之限制，且原服務機關就該指名商調應優先

考量之規定，俾使公務人員得以兼顧家庭與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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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任用法第二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十二條  各機關不得

任用其他機關人員。如

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

調之。但指名商調考試

及格人員時，仍應受第

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八

條第三項規定之限制。 

高等考試各等級考

試、普通考試、初等考

試、特種考試地方政府

公務人員考試、公務人

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

員考試及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以

下簡稱原住民族特種考

試）及格，依各該考試

法規受有轉調機關限制

人員，同時具有下列各

款規定情形者，為親自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女，

得於限制轉調期間內，

調任至該子女實際居住

地之直轄市或縣（市）

之其他機關服務，不受

原轉調機關範圍之限

制，並以調任一次為

限： 

一、因現職機關所在地

與三足歲以下子女

實際居住地未在同

一 直 轄 市 、 縣

（市），有證明文

件。 

二、實際任職達公務人

員考試法所定限制

轉調期間三分之一

以上。 

各機關依前項規定

商調公務人員前，應就

其子女年齡及實際居住

地查明符合規定後，始

第二十二條  各機關不得

任用其他機關人員。如

業務需要時，得指名商

調之。但指名商調特種

考試及格人員時，仍應

受第十三條第五項及第

十八條第三項規定之限

制。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及增

訂第二項至第四項。

二、茲以現行條文第十三

條第五項及第十八條

第三項規定考試及格

人員得予任用、調任

之機關範圍，其所適

用之考試法規，係指

公務人員考試法(以

下簡稱考試法)第六

條第一項、第二項及

各該考試規則規定，

其適用對象，除特種

考試及格人員外，尚

包含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各級考試(包括一

級考試、二級考試、

三級考試)、普通考

試、初等考試(以下簡

稱高普初考)及格人

員，爰參考現行條文

第十三條第五項及第

十八條第三項適用對

象規定體例，將第一

項但書適用對象由

「特種考試及格人

員」修正為「考試及

格人員」。 

三、因應少子女化問題，

為營造養育子女之友

善職場環境，又考量

現今家庭型態多元，

除由雙親養育子女

外，亦有單親或與其

他家庭成員共同養育

或收養子女之情形，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

高普初考、特種考試

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

試（以下簡稱地方特

考）、公務人員特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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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辦理指名商調。原服

務機關就該指名商調應

優先考量。 

依第二項規定調任

之人員於各該考試法規

所定原限制轉調期間內

再轉調時，以調任至原

指名商調機關之主管機

關及其所屬機關、原考

試法規得任用之機關為

限。 

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以下簡稱身障特

考）及公務人員特種

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以下簡稱原民特

考）及格人員，因現

職機關所在地與三足

歲以下子女實際居住

地未在同一直轄市、

縣（市），為親自養育

該子女，有調任至子

女實際居住地區其他

機關之需求，於實際

任職達考試法第六條

第一項、第二項所定

限制轉調年限（高普

初考為三年，地方特

考、身障特考、原民

特考為六年）三分之

一後，得調任至子女

實際居住地之直轄市

或縣（市）之其他機

關服務，不受各該考

試法規原轉調機關範

圍之限制。所稱考試

法所定限制轉調期

間，不含各該特種考

試規則就該轉調限制

六年之分配，爰公務

人員實際任職達地方

特考規則第八條第一

項、原民特考規則第

十條第一項所定分發

占缺任用機關三年限

制轉調期間之三分之

一，尚無法依本項調

任原分發占缺任用機

關以外之機關。另為

避免上開人員頻繁調

任，影響機關業務推

動，爰明定依本項調

任原轉調機關範圍以

外機關，以調任一次

為限。亦即，高普初

考及格人員，自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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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及格之日起，實

際任職滿一年後，得

轉調原分發任用之主

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

以外機關任職；地方

特考及格人員，自取

得考試及格資格之日

起，實際任職滿二

年，得轉調原分發占

缺任用機關以外之各

機關（含原錄取分發

區所屬機關以外機

關）任職；身障特考

及格人員，自取得考

試及格資格之日起，

實際任職滿二年，得

轉調申請舉辦考試機

關及其所屬以外機關

任職；原民特考及格

人員，自取得考試及

格資格之日起，實際

任職滿二年，得轉調

原分發占缺任用機關

以外之各機關（含原

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所定之原住民族地

區，或辦理原住民族

相關事務之各級機關

以外機關）任職。至

地方特考、身障特考

及原民特考以外之各

種公務人員特種考

試，因係由各掌理特

殊業務之機關考量用

人需求請辦（如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外交領

事人員及外交行政人

員考試、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

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等），進而限制考試及

格人員須特考特用，

故不予納入第二項規

範。另配合現行本法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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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款規定，明定原民

特考之簡稱為「原住

民族特種考試」。 

四、第三項係就第二項所

定情事，進一步規範

各機關擬任是類公務

人員前，應就擬任人

員所提供之子女出生

證明及居住證明等相

關證明文件，予以查

明符合第二項第一款

「因現職機關所在地

與三足歲以下子女實

際居住地未在同一直

轄市、縣（市）」規定

要件後，始得續依本

條及本法施行細則第

二十一條指名商調程

序規定辦理。茲舉例

說明如下：某甲與其

子及父母居住於臺北

市，嗣應公務人員普

通考試（以下簡稱普

考）及格分發高雄市

政府所屬機關任職，

其子由其父母照顧且

仍居住於臺北市。嗣

某甲任職滿一年後，

於限制轉調期間擬依

第二項調任位於臺北

市之教育部時，得提

供子女之戶口名簿、

兒童健康手冊、各項

篩檢紀錄及預防接種

紀錄等相關文件，證

明子女實際居住於臺

北市，供用人機關查

明。另原服務機關就

該指名商調案，應優

先考量當事人為親自

養育幼兒之調任權

益；惟尚非不得就親

子相隔距離等各種實

際養育情形，作為回

復他機關指名商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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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 

五、第四項係參考考試法

第六條第三項但書有

關公務人員考試及格

人員，因任職機關業

務調整而精簡、整

併、改隸、改制、裁

撤或業務調整移撥其

他機關，不受轉調規

定限制者，於限制轉

調期間再轉調時，以

原考試轉調限制機關

範圍、前所轉調之主

管機關及其所屬機關

之有關職務為限規定

體例，明定該等人員

再轉調之機關範圍。

例如前述某甲應普考

及格，分發高雄市政

府所屬機關任用，實

際任職滿一年後，依

第二項規定調任位於

臺北市之教育部，其

於普考原限制轉調三

年期間內，以再調任

教育部所屬機關、高

雄市政府及其所屬機

關為限，且不得再依

第二項規定調任教育

部、高雄市政府及其

所屬機關以外之機關

任職。至本項所稱主

管機關，指中央二級

或相當二級以上機

關、直轄市政府、直

轄市議會、縣（市）

政府及縣（市）議會，

日後將於本法施行細

則予以明定。 

 


